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秦市监处罚〔2025〕9号

当事人：海港区真实惠服装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302MAEQG2MW06
经营者：袁闯

本案来源于投诉举报。2025年10月16日，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局知识产权支队接上海昕轶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投诉材料，称海港区真实惠服装店销售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执法人员立即对该店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发现该店销售的凯乐石、始祖鸟等多个品牌服装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经本局负责人批准依法对当事人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采取扣押强制措施，并下达了秦市监强制【2025】知支4号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及财物清单。经领导批准，于2025年10月21日予以立案。
    经商标权利人鉴定，上述品牌服装和鞋属于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并出具了辨认意见。当事人不能提供合法签章的供货清单和货款收据等相关证明材料。现查明，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服装和鞋共计640件，扣押515件，销售125件。其中迪桑特款号6008卫衣50件，扣押49件，已销售1件，购进价格每件60元，销售价格每件85元；可隆款号6007卫衣50件，扣押41件，已销售9件，购进价格每件60元，销售价格每件85元；福神款号89039卫衣40件，扣押29件，已销售11件，购进价格每件40元，销售价格每件59元；冠军款号89088卫衣30件，扣押17件，已销售13件，购进价格每件40元，销售价格每件65元；海丽汉森款号6809-1裤子20条，扣押11条，已销售9条，购进价格每条60元，销售价格每件89元；海丽汉森款号6015卫衣100件，扣押87件，已销售13件，购进价格每件60元，销售价格每件85元；始祖鸟款号6019卫衣80件，扣押65件，已销售15件，购进价格每件85元，销售价格每件115元；始祖鸟款号S3333-1裤子10条，扣押4条，已销售6条，购进价格每条60元，销售价格每条98元；始祖鸟款号1-8鞋30双，扣押29双，已销售1双，购进价格每双240元，销售价格每双295元；凯乐石款号6017卫衣180件，扣押158件，已销售22件，购进价格每件70元，销售价格每件98元；凯乐石款号KS2532168鞋20双，扣押8双，已销售12双，购进价格每双240元，销售价格每双295元；安德玛款号P9933外套30件，扣押17件，已销售13件，购进价格每件85 元，销售价格每件115元。综上，当事人实施商标侵权行为所涉及的侵权商品违法经营额为69110元，违法所得3769元。
[bookmark: _GoBack]另查明，“[image: 安德玛商标]”商标注册人：安德阿莫尔有限公司，商标注册证第G1007431号，第25类商标，有效期自2019年2月18日至2029年2月18日。“[image: 10181322]”商标注册人：钟承湛4408031978********，商标注册证第10181322号，兹核准第10181322号商标第25类续展注册，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33年11月27日。“[image: 凯乐石商标]”商标注册人：钟承湛4408031978********，商标注册证第10181323号，兹核准第10181323号商标第25类续展注册，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33年1月27日。“[image: 凯乐石商标]”商标注册人：钟承湛4408031978********，商标注册证第3956838号，兹核准第3956838号商标第25类续展注册，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27年8月20日。“[image: 始祖鸟商标]”商标注册人：亚玛运动加拿大公司，商标注册证第11662146号，兹核准第11662146号商标第25类续展注册，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34年5月6日。“[image: 始祖鸟商标1]”商标注册人：亚玛运动加拿大公司，商标注册证第11662143号，注册日期2014年3月28日有效期至2034年3月27日。“[image: 159360]”商标注册人：迪桑特中国知识产权管理公司，商标注册证第159360号，兹核准第159360号商标第25类续展注册，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32年6月29日。“[image: 40889153]”商标注册人：可隆体育中国（知识产权）私人有限公司，商标注册证第40889153号，有效期自2020年10月28日至2030年10月27日。“[image: G724628]”商标注册人：HELLY HANSEN AS，商标注册证第G724628号，有效期自2019年10月7日至2029年10月7日。“[image: G786999]”商标注册人：HELLY HANSEN AS，商标注册证第G786999号，有效期自2022年8月9日至2032年8月9日。“[image: 5801739]”商标注册人：艾比吉-冠军有限责任公司，商标注册证第5801739号，兹核准第5801739号商标第25类续展注册，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31年4月20日。“[image: 50978589]”商标注册人：艾比吉-冠军有限责任公司，商标注册证第50978589号，有效期自2021年8月21日至2031年8月20日。“[image: 8851785]”商标注册人：捷尔普国际有限公司，商标注册证第8851785号，兹核准第8851785号商标第25类续展注册，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34年2月27日。
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询问调查、收集证据，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违法事实已调查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10月16日，由被委托人签字确认的现场检查笔录一份，证明了检查现场的基本情况。 
2.当事人提供了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该店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
[bookmark: OLE_LINK1]3.被委托人提供了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委托人的自然人身份及被委托人处理被授权委托事务的合法性。
4.执法人员对被委托人所做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了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5.现场提取的证据材料共计27页，证明了当事人销售的商品相关信息。
6.艾比吉-冠军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鉴定报告一份，商标注册证复印件一份，艾比吉-冠军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了涉案产品为假冒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以及该公司受委托人的受委托权限及身份信息。
7.海丽汉森有限公司委托乔智知识产权代理（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一份，商标注册证复印件一份，艾比海丽汉森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了涉案产品为假冒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以及该公司受委托人的受委托权限及身份信息。
8.可隆体育中国（知识产权）私人有限公司委托可隆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一份，商标注册证复印件一份，可隆体育中国（知识产权）私人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了涉案产品为假冒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以及该公司受委托人的受委托权限及身份信息。
9.迪桑特中国知识产权管理公司委托迪桑特（中国）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一份，商标注册证复印件一份，迪桑特中国知识产权管理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了涉案产品为假冒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以及该公司受委托人的受委托权限及身份信息。
10.广州凯乐石运动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上海昕轶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一份，商标注册证复印件一份，投诉材料书一份，广州凯乐石运动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了涉案产品为假冒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以及该公司受委托人的受委托权限及身份信息。
11.安德阿莫尔有限公司委托上海昕轶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一份，商标注册证复印件一份，投诉材料书一份，安德阿莫尔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了涉案产品为假冒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以及该公司受委托人的受委托权限及身份信息。
12.捷尔普国际有限公司委托乾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一份，商标注册证复印件一份，投诉材料书一份，捷尔普国际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了涉案产品为假冒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以及该公司受委托人的受委托权限及身份信息。
13.亚玛运动加拿大公司委托亚玛芬体育用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一份，商标注册证复印件一份，投诉材料书一份，亚玛运动加拿大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了涉案产品为假冒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以及该公司受委托人的受委托权限及身份信息。
[bookmark: OLE_LINK2]2025年11月26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秦市监罚告〔2025〕知支7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听证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任何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四条“违法销售商品的违法所得按违法销售商品的销售收入扣除所售商品的购进价款计算”规定。
由于案件办理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我局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符合《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建议给予当事人从轻处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目录109《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年4月23日修正）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3中适用情形较轻的裁量权基准：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一点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七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综上，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四条“违法销售商品的违法所得按违法销售商品的销售收入扣除所售商品的购进价款计算”，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目录109《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3中适用较轻情形的裁量权基准，建议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处罚如下：
1.没收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服装和鞋共计515件。
2.处1.5倍罚款103665元。
3.没收违法所得3769元。
罚没款共计107434元。
当事人应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秦行金财支行（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山海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月1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进行公示本行政处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公室，一份财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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